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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全部到位，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1 年 1 月 11 日对公

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德师报（验）字(21)第

00008 号《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

户存储制度。 

 

二、通过开设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保证金账户的方式开具银行承

兑汇票、信用证或保函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款项的基本情况及操作流程 

为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合理改进募投项目款项支付方式、降低资金成本，

在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投项目实施期间，公司及相关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拟通

过开设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保证金



公司及相关募投项目实施主体通过开设非公开发行 A



4、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及相关募投项目实施主体通过开设非公开发

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保证金账户的方式开具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或保函支付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款项，能够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该事项已经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

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公司制定了相应的具体操

作流程，确保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或保函用于募投项目。保荐机构将对此事项

实际操作流程进行监督，并督促福莱特加强募集资金使用的管理。保荐机构同意

公司及相关募投项目实施主体通过开设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保证金账

户的方式开具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或保函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款项的事项。” 

 

特此公告。 

 

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一年一月二十日   

 

 

 

 

 

 


